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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文镇环卫作业服务外包合同
(HNHY2o21-012)

甲方 (发包方):文昌市会文镇人民政府

乙方 (承包方):文昌会文燕波清洁中心

为了进一步加强会文镇街道环境卫生管理工作,为市民提供

良好洁净的生活环境,甲 、乙双方经平等、自愿友好协商,就会

文镇卫生清扫保洁事宜协商一致,并达成以下协议条款,签订本

合同,以供各方共同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  承包范围

会文镇行政区范围内街道的卫生保洁工作,具体内容如下 :

以目前会文镇环卫工作范围为基础,包含烟墩圩、烟墩市场、冠

南圩、冠南市场、白延圩等圩街道路面 60多条。及垃圾清运;包

括 15个村 (居)委会的生活垃圾清运。

1、 会文镇过境到两旁公路沟;两侧 4米内范围保洁 ;

2、 会文镇圩、烟墩圩、冠南圩、白延圩范围内清洁、保洁 ;

3、 集中收运会文镇各村庄、各村委会生活垃圾的清运 ;

4、 对会文镇圩及烟墩乱张贴、乱喷喷的广告进行清除 ;

5、 会文镇圩绿化保养 ;

6、 协助会文镇政府
“
五一节

”
等重大节日或特殊情况 (包括但不

限于重要会议召开或重大事件发生)时开展的卫生大整治活动 ;



第二条  承包期限

承包期限为 12个月,即从 ⒛21年 5月 01日 至 2o22年 4月 30

日止。

第三条  承包作业服务要求

1、 作业服务要求 :

(1)乙方应当及时对承包范围内街道及人行道的地面垃圾、废弃

物、绿化带隔离带垃圾、树穴及墙根处的杂草以及垃圾箱、果皮

箱上的赃物进行清扫保洁并将垃圾运到指定地点堆放。

(2)乙方应当及时收集镇区的垃圾并将其及时运到政府指定的垃

圾场堆放倾倒,做到日产日清。

(3)如有特殊情况,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反应,及时解决问题。    !
(4)清扫保洁工作必须达到建设部颁发城市保洁标准

“
六净

”
f‘ 六

无
”(即 :无堆积物、积灰、无果皮、纸屑、烟头、无污泥、积水、

无砖瓦土石、废弃杂物、垃圾桶位 (边 )无垃圾、果屑箱无垃圾、

路干净、边角净、绿地 (带 )净、行道树穴净、雨水蓖净、果屑

箱干净 )。

2、 作业时间要求 :按照 《会文镇卫生保洁人员管理制度》执行 (详

见附件一 )

3、 乙方应当严格执行会文镇 《会文镇卫生保洁人员管理制度》确定的

清洁作业标准及考核细则。

4、 路面清扫保洁质量要达到 《海南省城乡环境卫生质量标准》的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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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甲方将 6辆壁式垃圾收集车,清扫车、洒水车、清洗车各
一

辆

交给乙方管理使用,车辆的维修费、燃油费、保险费用由甲方承

担。乙方自行聘请的车辆驾使人员并承担驾驶人员的报酬。驾驶

人员应依法驾驶车辆。

第四条  承包金额及支付方式

1、 本合同承包金额每月为人民币 zg"87,255元 (含税费),此金

额包含清洁工人工资,清洁工具。

2、 本合同约定承包的金额按月支付;乙方于每月 15日 前向甲方

提供承包金的正式发票,甲方收到正式发票后 5日 内向乙方支付

承包金。

3、 甲方按照会文镇 《会文镇卫生保洁人员管理制度》确实的清洁    :
作业标准及考核细则对乙方的工作进行考核,如有奖罚则应在支

付当月承包金时一并支付或直接从承包金中扣减。

第五条  甲方权利义务

1、 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承包金

2、 积极采纳乙方在市区路面保洁方面的合理化建议,协调在保洁

中与相关部门 (单位)的关系与纠纷。

3、 协助解决乙方在收取卫生费过程中发生的矛盾纠纷。

第六条  乙方权利义务

1、 乙方应在甲方辖区内设立固定的作业管理场所,配置专门的管

理人员,配足保洁人员,确保保洁达到规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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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乙方自行解决员工的食宿、车辆停放等一切问题。

3、 乙方必须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作业范围、作业质量标准及行业有

关作业规范、作业质量标准,按时、保质保量完成所承包作业项

目范围、承包事项工作。

4、 乙方雇佣员工的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,与 甲方无关。

5、 乙方必须根据国家、省、地方和本市环卫行政主管部门、环卫

专业管理部门颁布的各项环卫专业规范、安全规范、质量标准 ,

建立自身的运营管理机制和质量检查机制和质量检查机制。若出

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或安全事故,在采取措施补救的同时,乙方当

日应向甲方及其市环卫专业管理部门报告;若出现紧急事故,乙

方应当 5小时内报告环卫行政管理部门。
1

6、 乙方必须按照国家的劳动法律规定与企业员工确立合法的劳资   丫~

关系,签定用工劳务合同,为企业员工办理养老、医疗等基本社

会保险。乙方与员工签定用工劳务合同应送甲方备案。若员工发

生事故,乙方必须按照规定处理,一切经济损失和各项费用均有

乙方自行承担。

7、 乙方必须按时支付员工工资,乙方不得一压低员工工资或加大

用员工作量一提高作业水平。

8、 乙方有义务叁加甲方通知的相关作业会议,通报作业情况,完

善作业措施,提高作业水平。

9、 乙方必须自觉接受甲方及其各级环卫行政管理部门和环卫专业

管理部门及劳动监察部门的管理、监督和检查,根据需要提供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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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检查文件和资料,以及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,乙方不得阻扰

检查人员的检查工作。如遇突发事件或重大活动的突击任务,乙

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的安排。

10、 乙方必须对企业员工进行道德教育和工作培训。教育职工严

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环卫作业操作规程。

11、 未经甲方同意,乙方不得擅自将所承包的合同转让或分包给

他人。

第七条  合同变更与终止

1、 合同的变更与提前终止必须采用书面形式。

2、 本合同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,合同自动终止。

3、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,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,双方协商以补充合    ∴

同方式解决。如遇上级政策变动需变更或终止的,以上级政策为   ∷

准。

4、 主动提出合同变更、提前终止的一方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

对方,否则按月清扫保洁费的 50%付赔偿责任。

第八条  合同解除

1、 甲方未按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费用,经乙方催讨后仍未支付时 ,

乙方有权解除合同,并按违约责任要求甲方赔偿。

2、 乙方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,甲方有权解除合同,并按违约责

任要求乙方赔偿。

3、 合同履行期限 (服务期):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年 (具体时间

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)。 运营管理期间未出现严重事故,在 甲方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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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的前提下,合同到期后可继续续签一年。

第九条  争议解决

在履行合同中,如双方发生争议,双方应本着互谅互让友好

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条  合同生效

本合同壹式陆份,甲方执肆份,乙方执贰份,自双方签字盖

章之日起生效。附件作为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相等法律。

第十一条  其他

合同未尽事宜,双方协商解决,可以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

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乙方 (签章 )

法定代表人 (签章 )

联系地址 :

签订日期 :饧叼年 午

∵Ⅱ  法定代表人 (签章 )

Ⅱ
` 丿I;

联系地址:会文镇祥清北街 16号

联 系 电 话 :13sz7591绲 2

巾长    f手 : 21-327o01040002812

开 户 行:文昌市农行会文分理处

订日期宀叼年 ♀月7巴日

耶笏砸而解亻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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